
证券代码：002380        证券简称：科远智慧          公告编号：2021-047 

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对南京科远智慧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 384 号）（以下简称

“《关注函》”），公司对《关注函》中的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现就有关问题

回复如下： 

你公司 11 月 15 日晚间披露《关于银行定期存款到期未能赎回的风险提示

性公告》，公告称你公司在浦发银行南通分行购买的理财产品总额为 3.45 亿元。

其中，到期未能赎回的金额为 4000 万元，未赎回原因为该理财产品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被质押，用于为南通瑞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豪国际”）

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目前因瑞豪国际未能按时偿债导致该理财产品

到期未能赎回。未到期显示被质押状态的理财产品金额为 2.55 亿元，你公司公

告称上述理财产品被质押时，你公司并不知悉。我部对此高度关注，请你公司

认真核查以下事项并作出说明。 

1、你公司在浦发银行南通分行理财产品质押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质

押原因、担保对象、质押时间、质押手续是否齐全等，担保对象与你公司、公

司董监高、5%以上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公章内控管理是否存在重大缺

陷。 

回复： 

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南京科远智慧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远智慧能源公司”）于 2020 年

11月 10日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4,000万元购买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通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南通分行”）的定期存款，产品到期日为



2021 年 11 月 10 日。但是该定期存款到期后，科远智慧能源公司未能收到浦发

银行南通分行的 4,000 万元存款。2021 年 11 月 12 日，科远智慧能源公司委托

公司相关人员前往浦发银行南通分行了解该 4,000 万定期存款未能支付的原因。

浦发银行南通分行于 2021 年 11 月 12 日下午回复我司人员，公司的 4,000 万定

期存款已被南通瑞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质押，公司存款质押的具体情况如下： 

存款金额

（万元） 
受托机构 

产品有效期 查询

状态 

质押时

间 
担保对象 质押原因 

起息日 到期日 

4000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

11 月 10

日 

2021 年

11 月 10

日 

已质

押 

2020年

11月10

日 

南通瑞豪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开具银行

承兑汇票 

8000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

12月9日 

2021 年

12月9日 

已质

押 

浦发银

行未提

供 

储荣（南通）

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开具银行

承兑汇票 

4000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

12月9日 

2021 年

12月9日 

已质

押 

浦发银

行未提

供 

储荣（南通）

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开具银行

承兑汇票 

5000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1

月15日 

2022年1

月15日 

已质

押 

浦发银

行未提

供 

南通瑞豪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开具银行

承兑汇票 

3500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3

月25日 

2022年3

月25日 

已质

押 

浦发银

行未提

供 

南通瑞豪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开具银行

承兑汇票 



5000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5

月18日 

2022年5

月18日 

已质

押 

浦发银

行未提

供 

南通瑞豪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开具银行

承兑汇票 

 

公司未在浦发银行南通分行办理过质押业务，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

浦发银行南通分行提供的任何质押手续证明材料。同时，经自查公司与南通瑞豪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储荣（南通）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无交易往来，

对上述银行存款质押行为也毫不知情。 

知悉该重大事件后，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向现任公司的各位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5%以上股东通报了此事，同时向现任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通过现场以及电话问询的方式，对现任董监高是否知悉上述事项进行了

自查。经自查，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5%以上股东均表示对

上述公司相关存款被质押事项不知情，且与南通瑞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储荣（南

通）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此外经自查，该笔银行存款业务的办理过程如下： 

2020 年 7 月 3 日，经公司经营管理层决定，安排财务部相关人员按照公司

《印章管理制度》的规定办理了相关印章及营业执照的借出流程，于 2020 年 7

月 6 日赴浦发银行南通分行柜台办理开户手续，后续存款业务均通过浦发银行网

上银行办理。经自查，公司相关的资金调拨的申请审批流程、公章借出申请及营

业执照借出申请审批流程均合规、有效，不存在公司公章内控管理的重大缺陷情

况。 

2、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公司 2020 年底银行存款询证函回函情况，补充说明

相关审计程序是否充分，所获审计证据是否准确，公司 2020 年年报关于银行存

款质押状态的披露是否存在真实准确。 

年审会计师补充说明回复如下： 

我们针对公司子公司南京科远智慧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投

资”）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存放在浦发银行南通分行营业部的款项采用

了财政部办公厅、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印发《银行函证及回函工作操作指引》的



通知中规定的银行询证函格式向浦发银行南通分行营业部进行了函证，我们询证

的主要信息情况列示如下： 

1、银行存款 

银行账号 
币

种 
账户余额 

账

户

类

型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利率 

是否

存在

冻

结、

担保

或其

他使

用限

制

（如

是，

请注

明） 

是否

属于

资金

归集

（资

金池

或其

他资

金管

理）账

户 

88010078801900

001479 

人

民

币 

2,558.99 

一

般

户 

— — — 否 否 

88010076801100

000704 

人

民

币 

50,000,000.00 

定

期

户 

2020-10-27 2021-1-27 1.40% 否 否 

88010076801900

000654 

人

民

币 

70,000,000.00 

定

期

户 

2020-7-8 2021-7-8 2.13% 否 否 

88010076801000

000713 

人

民

币 

40,000,000.00 

定

期

户 

2020-11-10 2021-11-10 2.13% 否 否 

88010076801100

000712 

人

民

币 

40,000,000.00 

定

期

户 

2020-11-10 2021-5-10 
1.846

% 
否 否 

88010076801200

000733 

人

民

币 

80,000,000.00 

定

期

户 

2020-12-9 2021-12-9 2.13% 否 否 

880100768014000

00732 

人

民

币 

40,000,000.00  

定

期

户 

2020-12-9 2021-12-9 2.13% 否 否 

880100768013000
人

民
50,000,000.00  

定

期
2020-7-20 2021-7-20 2.13% 否 否 



00657 币 户 

880100768013000

00665 

人

民

币 

50,000,000.00  

定

期

户 

2020-8-18 2021-8-18 2.13% 否 否 

  除上述列示的银行存款（包括余额为零的存款账户）外，本公司并无在贵

行的其他存款。 

…… 

6、担保 

（1）本公司为其他单位提供的，以贵行为担保受益人的担保 

被担保人 担保方式 币种 担保余额 担保到期日 担保合同编号 备注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除上述列示的担保外，本公司并无其他以贵行为担保受益人的担保。 

（2）贵行向本公司提供的担保（如保函业务、备用信用证业务等） 

被担保人 担保方式 币种 担保余额 担保到期日 担保合同编号 备注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除上述列示的担保外，本公司并无贵行提供的其他担保。 

…… 

14、其他 

无 

浦发银行南通分行营业部针对上述询证函每项的询证信息都加盖了“相符”

章和经办人为“贾某某”印章予以确认。并在上述询证函的结论项中 “经本行

核对，所函证项目与本行记载信息相符。特此函复。”的栏目中填写：“第一项

至第十四项询证无误”。经办人填写为“贾某某”并加盖印章，复核人填写为“王



某”，日期签署为“2021 年 4 月 8 日”并加盖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通分行营

业部业务章。 

针对上述银行存款我们实施了如下的审计程序并获取了相关的证据： 

1、我们了解、评估并测试与货币资金循环、投资与筹资循环相关内部控制

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针对大额资金调拨我们抽样检查了相关资金调拨的申请审

批流程。 

2、我们的审计人员亲自前往并现场获取智慧投资已开立银行账户结算清单，

核实账户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3、我们通过实地观察并现场检查的方式，通过智慧投资的授权登录了浦发

银行公司金融系统，查询并核对了浦发银行公司金融系统中智慧投资各项银行存

款形式以及当时的真实状况。通过截图的方式获取了智慧投资在浦发银行南通分

行定期存款的查询信息和对应定期存款的明细信息，经检查未见异常。 

4、我们独立通过顺丰快递（快递单号 SF1106065377094）向浦发银行南通

分行营业部进行发函询证。我们通过浦发银行的官方网站查询了浦发银行南通分

行营业部的地址，并与公司提供的发函地址进行核对，确认无误。我们关注了物

流的行程状况，未发现异常情况。 

5、浦发银行南通分行营业部的回函是直接邮寄给我们的，并未通过科远智

慧及其相关单位和相关人员的中转，EMS 快递回函（快递单号 1144007303870）

单据已经留存。收到回函后，我们查询了相关的物流发件地址，经查验寄件地址

为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桃坞路服饰城 1号是浦发银行南通分行营业部的地址。我

们也关注了物流行程状态，未发现异常情况。 

我们认为，我们针对智慧投资的银行存款所实施的相关审计程序是充分的，

所获审计证据也是准确的。通过实施上述审计程序所获取的相关审计证据，我们

认为公司 2020 年年报关于银行存款质押状态的披露是真实准确的。 

3、结合你公司 2021 年三季度末货币资金余额，补充说明上述定期存款理

财产品到期未赎回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是否存在重大影响，是否已采取相关措

施维护公司利益。 

回复： 

公司坚持稳健经营，严控资金风险，不从事高风险投资，闲置资金主要配置



固收类产品合理增加公司收益，资产负债率长期保持在 30%以下，资金运转状况

良好。 

    截至 2021 年三季度末，科远智慧在资产方面，持有货币资金 4.76 亿元，流

动资产合计 18.35 亿元，总资产合计 30.65 亿元；在负债方面，流动负债 8.19

亿元，总负债 8.35 亿元，本期资产负债率 27.25%，流动比率 2.24，优于同业水

平；同时，本年度科远智慧在银行的授信额度剩余近 5亿元，目前各项业务均可

正常办理。此次事件对公司货币资金影响 2.95 亿元，扣除此部分资金后，公司

仍有充足的资金储备及融资运筹能力，保障公司一切经营活动正常运转。 

针对上述客观事实，公司管理层第一时间积极与浦发银行沟通，催收上述产

品的兑付款项，并已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向警方及中国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报

案。因目前案件正在侦查阶段，具体进展以公告为准。 

4、你公司认为需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截至本关注函回复出具之日，公司无其它需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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